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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相关条款摘录

（2006年1月24日国务院第123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2006年4月15日起施行）

第二十五条 取水许可证有效期限一般为 5 年，最长不超过

10 年。有效期届满，需要延续的，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

效期届满 45 日前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，原审批机关应当在有

效期届满前，作出是否延续的决定。

第二十八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缴纳水资源费。

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经批准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。超

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的，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部分累进收取水资

源费。

第三十三条 取水审批机关确定水资源费缴纳数额后，应当

向取水单位或者个人送达水资源费缴纳通知单，取水单位或者个

人应当自收到缴纳通知单之日起 7 日内办理缴纳手续。

第三十四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因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

水资源费的，可以自收到水资源费缴纳通知单之日起 7 日内向发

出缴纳通知单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缓缴；发出缴纳通知单的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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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缓缴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书

面决定并通知申请人；期满未作决定的，视为同意。水资源费的

缓缴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90 日。

第四十二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每年的12月31日前

向审批机关报送本年度的取水情况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。

第四十三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

装计量设施，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，并按照规定填报取水统计

报表。

第四十四条 连续停止取水满 2 年的，由原审批机关注销取

水许可证。由于不可抗力或者进行重大技术改造等原因造成停止

取水满 2 年的，经原审批机关同意，可以保留取水许可证。

第五十三条 未安装计量设施的，责令限期安装，并按照日

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取水量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计征水资源费，

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取水许可证。

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的，责令限期更换或者修

复；逾期不更换或者不修复的，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取水

量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计征水资源费，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取水许可证。

第五十四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拒不缴纳、拖延缴纳或者拖

欠水资源费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七十条规定处罚。


